
重要法規宣導 

壹、 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 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

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 

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

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 

公務員服務法第 22 條 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

予以進行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 

貳、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

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

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 13 條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

不為舉發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機關主管長官對於受其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明知貪污有

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 14 條辦理監察、會計、審計、犯罪調查、督察、政風人員，因執

行職務，明知貪污有據之人員，不為舉發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參、依據審計法第 14 條審計人員為行使職權，向各機關查閱簿籍、

憑證或其他文件，或檢查現金、財物時，各該主管人員不得隱匿



或拒絕；遇有疑問，或需要有關資料，並應為詳實之答復或提供

之。 

如有違背前項規定，審計人員應將其事實報告該管審計機關，通知

各該機關長官予以處分，或呈請監察院核辦。 

依據審計法第 17 條審計人員發覺各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不忠

於職務上之行為，應報告該管審計機關，通知各該機關長官處分

之，並得由審計機關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其涉及刑事者，應移

送法院辦理，並報告於監察院。 

肆、依據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 條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

員執行之。但涉及非會計專業規定、實質或技術事項，應由主辦部

門負責辦理。 

說明:假如認為會計人員愛找麻煩，而把所有與會計無關的業務都

會辦會計人員，依據這條規定，會計人員是可以拒絶的 

第 4 條各機關內部審核之實施，兼採書面審核與定期或不定期實

地抽查方式。 

說明:會計人員辦理經費審核主要以書面審核為主，但如遇到檢舉

案件或審核到疑似不法的單據，則應採取實地抽查方式辦理才

能查核不法；此處的實地抽查是類似審計室職權的查核不法與

政府採購法為預防不法所制定的監辦辦法是不同的，而且實施

的時間點不限書面審核階段，就算已經付款了，只要有人檢舉

或有新的事證，都可以查核。 

第 5 條各機關會計人員為行使內部審核職權，向本機關所屬各單

位查閱簿籍、憑證及其他文件，或檢查現金、財物(例如:現

存零用金抽查)時，各該負責人不得隱匿或拒絕。遇有疑問，

並應為詳實之答復。 

說明:會計人員辦理書面審核，如有疑問或需要有關資料，應為詳

實之答復或提供之，而非置之不理，若會計人員覺得案件有

違法的疑慮，將採實地抽查方式辦理。 

第 14 條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

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並報告該機關主管

長官。 



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

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告該機關之主管上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

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不為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各機關主辦

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 

說明:就是因為有上開關於不合法的行為，主辦會計人員負有連帶

責任，每位主辦會計人員無不兢兢業業的執行業務並應依中華

民國108年8月19日主政字第1081100465號函規定發現違反預

算、會計法規或審計報告所列異常案件，如有疑涉貪瀆不法情

事，應主動通知政風單位瞭解查察，同時以複式通報表儘速通

報上一級主計機構、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級主計機構，並副知行

政院主計總處。 

第 16 條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使之更正或拒絕簽署： 

一、未註明用途或案據。 

二、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 

三、未依政府採購或財物處分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辦理。 

四、應經機關長官或事項之主管或主辦人員之簽名或蓋章，

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 

五、應經經手人、驗收人或保管人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

或蓋章；或應附送品質或數量驗收之證明文件而未附

送。 

六、關係財物增減、保管、移轉之事項，應經主辦經理事務

人員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 

七、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更正，而更正處未經負責人員簽名

或蓋章證明。 

八、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碼不符。 

九、其他與法令不符之情形。 

前項第四款規定之人員，得由各機關依其業務規模，按金額

訂定分層負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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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核銷？】檢方依違反政府採購法、商業會計

法、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不實核銷？】屏東 4所小學 3名前校長、6名總務人員遭

檢方依違反政府採購法、商業會計法、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文：廖建中（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可以跟廠商拿空白收據或不實發票來核銷嗎？ 

答案很明顯是不可以，不過這種事情好像常聽說！ 

根據報導，屏東有 4所學校相關人員遭檢方依違反政府採

購法、商業會計法、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這案子其中有人的答辯是說：「沒有任何一毛錢進入私人

口袋」。 

不過老實說，錢有沒有進自己私人口袋，和偽造文書等罪

嫌其實並沒有直接相關。 

錢如果是進了自己私人口袋，那事情應該更大條，得依照

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了！ 

所以這案子的重點，還是在有沒有跟廠商拿空白收據或不

實發票來填載核銷？ 

錢沒有進自己口袋的說法，有時或許會有博取同情的效

果，不過可惜，這案子的檢察官顯然沒有因此給予多餘的

憐憫！還沒醒的人，快點醒醒吧！●●●1041123 蘋果日報



即時新聞：屏東 4小學涉採購舞弊 3校長起訴●●●屏東

4小學涉採購舞弊 3校長起訴 

屏東獅子鄉丹路國小校長李文和涉嫌採購舞弊，遭到起

訴。李卉婷攝 2015年 11月 23日 17:47 

屏東地檢署偵辦屏東縣丹路、琉球、鹽埔、玉田等 4所國

小於 2011年、2012年間辦理工程採購以及詐領補助案，依

違反政府採購法、商業會計法、偽造文書等罪嫌，起訴 3

名前校長、6名總務人員與 6名廠商。 

檢方調查發現，獅子鄉丹路國小在 2011年間進行校園安全

設施採購，前校長李文和、總務主任蔡金樹，以陳姓原住

民名義成立一家企業社，借牌投標取內各相關工程案。依

違反政府採購法、商業會計法、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另，玉田國小前校長李振芳、總務主任陳崑財、前總務主

任洪照明、主計李春蓉，以及琉球國小前校長蔡昌明、主

計洪俊龍，與鹽埔國小總務主任鄭素真等人，則是未實際

辦理比賽獎品採購，以空白發票填載核銷，依商業會計

法、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縣府教育處副處長許沛祥表示，3名被訴校長皆已退休，其

餘涉案的學校幹部，等到法院判決結果出爐後，將以停職

或適當處分。(李卉婷／屏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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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支 付 代 收 款 項 之 作 業 流 程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審 核 及 經 費 控 管 
（審核注意事項一） 

 

簽註或表達意見
送回業務單位 

提出動支經費申請 

開始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代 簽 人 之 核 示 

 

是否符合規定 

 

結束 

檢附原始憑證及相關
證明文件編製支出憑
證黏存單辦理請款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代 簽 人 之 核 准 

 

機關首長、主辦會計及
主 辦 出 納 核 章 
（審核注意事項三） 

出 納 開 立 專 戶 支 票 

審 核 黏 存 單 所 附 
相 關 原 始 憑 證 
（審核注意事項二） 

出納單位付款後，於 
傳票簽章連同憑證、 
滙款單據等送會計單
位核對，並整理憑證 
（審核注意事項四） 

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核 准 

 

簽註或表達意見
送回業務單位 

會計編製傳票 

先送總務單位

表示意見 

先送總務單位

確認財產物品

登記 

送回承辦單位

確認影印留存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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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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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9 日行政院院授主會財字第 1121500030 號函修正 

項      目 
總 務 或 清 冊 

編 製 單 位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業 務 單 位 當  事  人 備      註 

待遇、獎金、保險

、依法應提撥之退

休金及離職儲金 

依人事或相關單位

提供之資料編製清

冊（含公保、健保

及代扣所得稅等資

料），發放時，應通

知當事人。 

按名審核待遇、獎金

、保險、依法應提撥

之退休金、離職儲金

及追補（扣）調整數

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技工、工友及其他

人員部分，如係由

總務或業務單位負

責者，其審核責任

由人事單位改由總

務或業務單位負責

。 

婚喪及生育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依當事人申請資料

處理。 

 

審核申請案之合法

性及正確性（含申

請項目之繳驗證明

文件及標準是否符

合相關法令規定，

且未逾期或重複申

請）。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應本誠信原則，依

規定於時限內按實

填寫申請表，並繳

驗證明文件，不得

有重複申領情形。 

技工、工友及其他

人員部分，如係由

總務或業務單位負

責者，其審核責任

由人事單位改由總

務或業務單位負責

。 

休假補助 依當事人申請資料

或人事單位提供資

料處理。 

 

審核申請案之合法

性及正確性（含申

請項目及標準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且未逾期或重複

申請）。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應本誠信原則，依

規定於時限內提出

申請，並確認休假

補助費申請表之消

費資訊，對於不符

合規定之刷卡消費

，應主動刪除，以

避免溢領，且不得

有重複申領情形。 

1.休假補助費申請

表可由當事人或

人事單位列印，

並均應由當事人

確認後，依規定

辦理。 

2.各機關如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

定。 



 

項      目 
總 務 或 清 冊 

編 製 單 位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業 務 單 位 當  事  人 備      註 

未休假加班費 依人事單位或當事

人提出之資料造冊

。 

審核未休假加班申

請案之合法性及正

確性（含未休假加

班日數及標準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且未逾期或重複

申請）。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如由當事人申請時

，應經其單位主管

核簽（章）後送人

事單位及清冊編製

單位。 

申請時，應本誠信

原則，依規定於時

限內申請，不得有

重複申領情形。 

1.人事單位彙總申

請時，應經當事

人確認未休假之

日數，俾利彙編

。 

2.年度中退休、離

職者，應由當事

人申請。 

3.各機關如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

定。 

加班費 依當事人申請資料

處理或依加班管理

單位提出資料彙編

。 

審核加班時數及依

加班態樣審核加班

費支給基準或評價

換算基準之合法性

及正確性。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1.負責管制員工加

班之必要性及加

班時數是否符合

規定。 

2.加班管理單位應

確認加班態樣及

負責申請資料之

正確性。 

應本誠信原則，依

規定覈實申領加班

費。 

技工、工友及其他

人員部分，如係由

總務或業務單位負

責者，其審核責任

由人事單位改由總

務或業務單位負責

。 



 

項      目 
總 務 或 清 冊 

編 製 單 位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業 務 單 位 當  事  人 備      註 

退休、退職及資遣

給付 

依退休、退職及資

遣給付之核准資料

處理。 

1.申請退休、退職

及資遣給付部分

： 

(1)初審申請案件

之應附表件及

相關資料完整

性及正確性。 

(2)依退休、退職及

資遣之審定結

果辦理相關事

宜。 

2.定期給付部分：

得基於人事服務

需要，適時聯繫

領受人並查驗其

領受資格無誤後

，列冊發放。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1.申請時，應本誠

信原則，依規定

於時限內覈實檢

驗，不得有重複

申領情形。 

2.如定期給付領受

權有喪失（亡故

除外）、停止、暫

停或變更等事由

，應主動通知發

放機關。 

技工、工友部分，

應由總務單位負責

審核。 

 

 

兼

職

費 

本機關以外人

員兼任本機關

職務 

依核准之兼職人員

名單、支給標準及

相關法令規定造冊

。 

 

審核兼職人員身分

及兼職費金額之合

法性及正確性。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金額乘算及

加總之正確性。 

依規定簽辦兼職案

件。 

  



 

項      目 
總 務 或 清 冊 

編 製 單 位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業 務 單 位 當  事  人 備      註 

本機關人員兼

任其他機關職

務 

依人事單位審核結

果，據以轉發當事

人、退還發放機關

或繳庫 （被兼任職

務之機關（構）學

校得依規定採電連

存帳方式直接支給

當事人）。 

依規定審核支領金

額（含總數）有無

超過法令規定限額

，並通知當事人轉

發事宜。 

依人事單位審核結

果，據以編製傳票

辦理 （被兼任職務

之機關（構）學校

依規定直接支給當

事人者，免編製傳

票）。 

 應核對支領金額（

含總數）有無超過

法令規定限額。 

 

國內外出差旅費 依當事人申請資料

處理。 

1.審核有無核准。 

2.審核假別之合法

性及正確性。 

3.審核旅費報支採

用之職務等級是

否正確。 

1.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 

2.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 

3.審核旅費項目及

金額是否符合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

（含應附具之支

出憑證及證明文

件是否備齊）、金

額乘算及加總之

正確性。 

負責管制出差有無

必要性。 

應本誠信原則，於事

畢或銷差日起十五

日內依規定按實填

寫出差旅費報告表

，並檢具應附之支出

憑證及證明文件提

出申請，不得重複申

領。 

1.技工、工友部分

，應由總務單位

負責審核。 

2.以公假登記，例

如參加訓練講習

等，應參照上述

權責分工辦理，

並依相關規定報

支。 

附註： 

一、各機關之所得稅扣繳義務人（責應扣繳單位主管）應責成出納管理人員依所得稅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等事宜。 
二、資訊單位提供相關資訊軟體予總務單位或清冊編製單位印製清冊，非屬清冊編製單位。 
三、當事人收到各項員工待遇給與及相關事項之發放通知時，應核對應領、應扣金額是否相符。 
四、國營事業、非營業特種基金準用本表之規範。 
五、各級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準用本表之規範。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1 日行政院院授主會財字第 1101500026 號函修正 

第一章 總則 

一、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支出憑證之處理，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所稱支出憑證，指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表單

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 

   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支出憑證。支出憑證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

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由經手人簽名。 

三、 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真實性負責，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第二章 支出憑證之取得 

四、 各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之收據，應由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

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機關名稱。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

編號（以下簡稱統一編號）。但已留存受領人資料或受領人為他機關

者，得免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五）開立日期。 

（六）其他由各機關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增列之事項。 

   同一受領事由支付不同受領人之款項，各機關得編製受領人清冊，載

明前項規定應記明事項，並於最後結記總數。 

五、 各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之統一發票（含電子發票證明聯）或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掣發之普通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 

（二）品名及總價。僅列代號或非本國文者，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要譯註品

名；必要時，應加註廠牌或規格。 

（三）開立日期。 

（四）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但具有機密性者，得免記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應記明事項，得以清單或文件佐證者，免逐項記明。 

        電子發票證明聯之取得，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

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其未列明營業人名稱者，免予補正；機關自行下載

列印者，免由經手人簽名。 



    除第一項所定應記明事項外，各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增列

單價及數量等其他事項。 

六、 各機關支付員工待遇、獎金及其他給與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各類表

單(或清冊)，分別填明受領人之姓名、應領金額等，由受領人或其代領人

簽名，並於最後結記總數。但委託金融機構匯轉存入各該員工存款戶者，

免予簽名。 

    員工有新進、晉升、降級、減俸、月中離職或其他情事者，應於前項

表單(或清冊)之備考欄註明。 

七、 各機關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委託金融機構或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

直接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者，得以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

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 

    前項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帳號及金額等部分資料者，

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應符合第四點第一項所定收據應記明

事項。 

八、 各機關依公用事業費款（如水電費、電信費、瓦斯費等）之繳費通知單繳

納款項者，得以繳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赴公用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

構繳納者，並應檢附取得之繳款證明。 

九、 各機關依法提存之款項，應取得國庫存款收款書及由經手人簽名之提存書

影本，作為支出憑證。 

十、 國外或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出具之支出憑證，未能符合本要點規定者，

得依其慣例提出，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註說明，並簽名。 

十一、 各機關透過網路完成交易，應取得第四點第一項、第五點或第十點所定

支出憑證。但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

事實之電子憑證作為支出憑證。 

十二、 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

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 

  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前項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應由經手

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格式一），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簽名。 

十三、 支出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國外憑證無法用

大寫數字表示或各機關衡酌有相關佐證資料可證明支出憑證所列金額之

正確性者，不在此限。 

    支出憑證之總數書寫錯誤，應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並於更正

處簽名證明。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

開立。 

十四、 以其他貨幣計價付款之交易事項，其支出憑證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

情形外，並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十五、 支出憑證之應記明事項不明者，應通知補正。但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

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第三章 支出憑證之處理及審核 

十六、 各機關於經費結報時，應檢附支出憑證。 

    採購案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應檢附驗收紀錄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

件；無驗收紀錄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者，應由驗收人員於支出憑證或

原始憑證黏存單上簽名。採購案訂有契約者，第一次支付款項時，並應

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 

十七、 各機關審核支出憑證時，應由下列人員簽名；屬第四點第二項或第六點

第一項所定支出憑證者，其簽名應於彙總頁為之： 

（一）業務事項之主管人員及經手人。 

（二）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代簽人。 

（三）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已在傳票上為負責之表示者，支出憑證

上得免簽名。 

十八、 支出憑證已依前點規定逐級核簽者，如經黏貼於原始憑證黏存單，該黏

存單免重複核簽。 

十九、 分批（期）付款之支出憑證，應加具分批（期）付款表（格式二），列明

應付總額、已付及未付金額等。但機關另以其他方式管控者，得免加具。 

二十、 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須分別開立傳票，且其支出憑證不

能分割者，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格式三）。 

二十一、 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者，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格式

四），其他各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

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 

（二）由分攤機關分別支付廠商者，除主辦機關免出具收據外，其餘仍

依前款規定辦理。 

二十二、 各機關員工因債務經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之執行命令通知各該機關於

其應領薪津項下扣付予債權人、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者，應取得債權

人、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出具之收據，並註明該執行命令文號。但透

過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扣付者，得依第七點第一項所

定方式辦理，免取得收據。 

二十三、 各機關支出憑證應依會計法之規定彙訂。經審計機關通知送審之機

關，應將送審部分之支出憑證，依照上述裝訂方式裝訂成冊，並編製

審計機關規定之支出憑證送審明細表送審計機關。 

    前項支出憑證送審明細表之各項計畫、科目及金額，應與會計報



告勾稽無誤。 

二十四、 本要點有關應簽名部分，得以蓋章代之。 



 

 

（機關名稱）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或 統 一 編 號 

 

貨 物 名 稱 廠 
牌 規 格 或 支 
出 事 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 付 
金 額 

  

不 能 取 得 
單 據 原 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附註：  

1.已留存受領人資料或受領人為他機關者，得免記其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項

者，「姓名或名稱」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3.依行政院 95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50007913 號函規定，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

取得支出憑證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即首長、

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出證

明單時，由支用人核（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明。 

5.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證明單格式（如

增列其他載明事項）。 

 

 

（機關名稱） 
分批（期）付款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備 註 

應 付 總 額   一、訂有契約或未訂契約。 
二、第○○次付款。 截至上次已付金額   

本 次 付 款 金 額   

已 付 金 額   

未 付 金 額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實際付款情形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

列核章欄位等）或增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契約副本或抄本存放處所等）。 

格式一 

格式二 



 

 
（機關名稱） 
支出科目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備  註 

編   號 計畫名稱 
用途別 
科目名稱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科目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

增列核章欄位等）或增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原始憑證存放處所等）。 

 
 

 
（機關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

列核章欄位等）。 

格式三 

格式四 


